
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

广西壮族自治区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企业备案工作指南（试行）

一、适用范围
本指南适用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从事成品油批发、仓储经营活动的企业履行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企业备案及其变更、注销手续。
从事成品油批发、仓储经营活动的企业，应及时办理备案。已备案的企业信息发生变化或备案所提交证照到期更换的，应在信息变化或证照到期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办理备案变更。逾期未变更的，在企业可查询信息中予以标注。
已备案的企业经市场监管部门核准注销登记的，应及时办理备案注销。
二、备案依据
（一）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。
（二）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20〕13号）。
（三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5号）。
（四）《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企业备案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商办消费函〔2025〕338号）。
三、备案机关
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。
四、备案材料
企业办理备案需提交相应材料扫描图片，要求清晰、无遮挡。企业应当对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（一）备案办理
1.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（经营范围包含成品油批发或成品油仓储）；
2.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或交通运输部门、行政审批部门核发的港口经营许可证（含附证及相关附表）；
3.批发、仓储经营企业拥有的储存设施权属及成品油仓储总库容。
（二）备案变更
1.变更后的营业执照（经营范围包含成品油批发或成品油仓储）；
2.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。
五、备案办理流程
（一）企业线上备案操作。企业履行备案手续，访问“全国石油市场管理”主页（oilsyggs.mofcom.gov.cn/oil)，点击“企业用户”，注册账号并登录，添加“全国石油市场管理”应用，填写《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企业备案信息表》，上传相关材料图片，确认无误后提交。
企业履行备案变更手续，通过“全国石油市场管理”应用系统变更相关信息，上传变更后的相关材料图片，确认无误后提交。
企业履行备案注销手续，通过“全国石油市场管理”应用系统，上传相关材料图片，确认无误后提交。
（二）备案受理。自治区商务厅负责对企业提交的备案材料进行查看，企业备案信息和材料齐全的，予以备案。企业备案信息需要补充修正，一次性填写退回原因，退回企业补正信息。并将备案信息推送至有关部门。
（三）备案回执单打印。完成备案后，企业可通过“全国石油市场管理”应用系统打印备案回执单，持备案回执单到税务部门开通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。
（四）企业信息查询。社会公众可在“全国石油市场管理”主页查询所有已履行备案手续的成品油批发、仓储企业基本信息（企业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经营油品种类、备案类型等非敏感信息）。
六、办理期限
自企业提交完整备案信息、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七、备案回执有效期
备案回执有效期一般为3年，且不应超过营业执照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。有效期届满自动失效。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备案全流程免费。
九、数量限制
备案企业无数量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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